
                               公告编号：2023-016 

证券代码：831756        证券简称：德高化成        主办券商：华福证券 

 

天津德高化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概述 

天津德高化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北京融和明德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德投资”）签订咨询顾问协议，拟基于其主营业务，

进行境外上下游产业并购，并委托明德为咨询顾问，为公司寻找并购标的，开展

投资尽调，咨询顾问服务费 60 万元。 

明德投资实际控制人为公司董事李双霞，本次交易为关联交易。 

 

（二）表决和审议情况 

2023 年 3 月 20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公司与北京融和明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署咨询顾问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与会董事 7 人，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关联董事李双霞回避表决。

根据《公司章程》《关联交易制度》规定，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北京融和明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北路 237 号复星国际中心 2910 室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68 号院 1 号楼 2 层 2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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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人民币 1200 万 

主营业务：投资管理；投资咨询；资产管理；项目投资；企业管理 

法定代表人：李双霞 

控股股东：李双霞 

实际控制人：李双霞  

关联关系：北京融和明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李双霞为天津德高化

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定价情况 

（一）定价依据 

按照明德投资提供咨询顾问服务所需工作人日数和每个工作人日收费标准

收取服务费用。工作人日数根据咨询顾问服务的性质、繁简程度等确定；每个工

作人日收费标准根据顾问人员专业技能水平等分别确定。 

 

（二）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上述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定价是根据市场公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确定的，也是有关方自愿、平等的交易，所定价格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

利益的情况，定价是公允的。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天津德高化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北京融和明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鉴于： 

1、甲方系一家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半导体封装

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2、乙方系一家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主要从事投资咨询、

投资管理。乙方团队拥有全球化的私募股权投资经验和国内外资本市场的丰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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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 

3、甲方拟基于其主营业务，进行境外上下游产业并购，并委托乙方为咨询

顾问，为甲方寻找并购标的，开展投资尽调。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

就甲方委托乙方为咨询顾问事宜，达成以下协议，以资共同信守： 

第一条委托事项 

甲方委托乙方就以下事项向甲方提供咨询服务： 

（1)向甲方推介甲方上下游或主营业务相关联的项目，提供潜在投资标的信

息材料； 

（2)协助甲方于投资标的建立协调与沟通平台，与双方建立良好的沟通合作

关系； 

（3)投资标的选定后，协助甲方开展商业考察活动，并根据需要组织商业、

法律、财务尽调； 

（4)组织安排甲方与投资标的的沟通会议，协助设计、搭建交易架构并促成

交易方案的实施； 

（5)其他甲方需要的咨询服务。 

作为乙方为甲方提供上述咨询服务的对价，双方一致同意，甲方需向乙方支

付的顾问费为人民币陆拾万元（￥600,000.00）。 

第五条保密 

本合同生效后，未经一方书面同意，另一方不得以任何形式向本合同以外的

第三方透露本合同的任何内容以及在本合同履行过程中知悉的对方未公开信息，

但根据有关法律和法规、规章和地方性法规规章之规定、本合同有关条款之约定

应当披露或为了履行本合同而向会计师、律师或有关中介机构和人员所做披露除

外。 

第六条争议解决 

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各方应尽量经过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何一方

可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北京】分会，根据该会届时有效的仲裁规

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各方有约束力。 

第七条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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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协议经双方签署后，须经甲方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方能生效，一式【2】

份，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 

拟基于其主营业务，进行境外上下游产业并购，委托专业公司明德投资为咨

询顾问，为公司寻找并购标的，开展投资尽调，快速完成海外业务的开发。 

 

（二）本次关联交易存在的风险 

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行为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生产 

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三）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经营及财务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的实际经营和业务发展的需要，定价原则公允，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会对公司经营及财务造成不利影响。 

 

六、备查文件目录 

《天津德高化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天津德高化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3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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